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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航证券有限公司关于 

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上市保荐书 

 

深圳证券交易所：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2017]1724 号”文核准，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公司”或“集泰股份”） 3,000万股社会公众股公开发行已于 2017年 9月 28

日刊登招股意向书。发行人已承诺在发行完成后将尽快办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或“中航证券”）认为集泰股份申请

其股票上市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特推荐其股票在贵所上市交易。现将

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发行人概况 

（一）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Guangzhou Jointas Chemical Joint Stock Co.,Ltd. 

注册资本：人民币 9,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邹榛夫 

注册地址：广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南翔一路 62 号自编六栋二楼、五楼 

成立日期：2006 年 8 月 10 日 

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时间：2015 年 4 月 21 日 

经营范围：密封用填料及类似品制造；化学试剂和助剂制造（监控化学品、

危险化学品除外）；粘合剂制造（监控化学品、危险化学品除外）；轻质建筑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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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防水嵌缝密封条（带）制造；硬质橡胶制品制造；其他日用化学产品制造

（监控化学品、危险化学品除外）；建筑陶瓷制品制造；建筑用沥青制品制造；

货物进出口（专营专控商品除外）；技术进出口；物业管理；自有房地产经营活

动；企业自有资金投资；油墨及类似产品制造（监控化学品、危险化学品除外）；

化工产品零售（危险化学品除外）；涂料制造（监控化学品、危险化学品除外）；

涂料零售；化工产品批发（含危险化学品）；危险化学品储存。 

（二）主营业务情况 

发行人是一家致力于开发密封胶和涂料的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

自 2006 年成立以来，通过清晰的市场定位和持续创新，顺应环保化趋势的行业

发展规律，公司业务经历了产品线和应用领域由单一到丰富，市场定位由低端到

中高端的发展历程。 

目前发行人已初步形成了密封胶和涂料两大业务板块，有机硅密封胶、水性

密封胶、其他密封胶、沥青漆和水性涂料等五大业务品种，建筑工程、家庭装修、

集装箱制造、钢结构制造、石化装备、船舶游艇等六大应用领域，以及以水性涂

料为代表的新兴业务和以密封胶、沥青漆为代表的成熟业务良性互动的产业架

构。 

发行人始终坚持“绿色环保、专业品质”的经营理念，把技术进步和工艺创

新作为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改善产品质量和解决环保问题的根本力量。经过多年

的技术研发、创新和积累，取得了一系列技术成果，且系统地掌握了密封胶和涂

料制造的关键技术和工艺。目前，公司拥有发明专利 10 项，实用新型专利 1 项，

覆盖了有机硅密封胶、水性密封胶、水性涂料等系列产品。公司先后参与起草并

修订《中空玻璃用硅酮结构密封胶》、《建筑用阻燃密封胶》、《石材用建筑密封胶》、

《集装箱密封胶》、《水性丙烯酸防腐涂料》、《水性环氧防腐涂料（双组分）》、

《水性聚氨酯防腐涂料（双组分）》、《水性集装箱涂料》、《水性醇酸防腐涂

料》、《建筑门窗幕墙用中空玻璃弹性密封胶》、《建筑幕墙用硅酮结构密封胶》、

《建筑用防霉密封胶》等多个国家、地方或行业标准。 

经过多年的发展，发行人在研发实力、产品质量、企业品牌、管理水平、销

售网络和服务能力等方面取得了较强的差异化竞争优势，建立起良好的品牌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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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和客户基础，已成为国内密封胶和涂料行业中的知名企业。 

（三）发行人设立情况 

公司是由集泰化工有限全体股东作为发起人，以经天职国际出具的天职业字

[2015]5466-1 号《审计报告》确认的集泰化工有限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母公

司净资产 18,686.96 万元，减去专项储备人民币 643.14 万元为基础，按照 1:0.4988

的比例折合股本 9,000 万股，每股面值 1 元，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公司。 

2015 年 4 月 21 日，公司在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领取了注册号为

440101000058143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资本 9,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邹榛

夫。 

（四）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天职国际已对本公司 2014 年度、2015 年度及 2016 年度及 2017 年 1-6 月的

财务报告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天职业字[2017]15359 号《审计报告》。本公司

近三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 6 月 30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55,744.19 46,774.58 42,925.95 42,928.89 

负债总额 29,137.81 21,935.43 18,763.82 23,852.37 

所有者权益 26,606.38 24,839.15 24,162.14 19,076.5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权益 
26,606.38 24,839.15 24,162.14 19,076.52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年1-6月 2016年度 2015年度 2014年度 

营业收入 30,772.31 50,137.09 50,601.20 53,626.26 

营业利润 1,981.81 5,126.53 5,904.96 3,882.29 

利润总额 2,141.15 5,266.48 6,088.80 3,929.53 

净利润 1,725.31 4,269.32 4,895.40 2,762.2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 
1,725.31 4,269.32 4,895.40 2,76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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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年1-6月 2016年度 2015年度 2014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791.99 5,566.08 7,144.89 3,502.3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187.62 -3,766.36 -4,352.12 -6,207.28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77.67 -4,385.82 -1,465.36 2,931.80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126.36 -2,585.71 1,327.35 227.24 

4、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17年6月30

日 

2016年12月31

日 

2015年12月31

日 

2014年12月31

日 

流动比率 1.27 1.44 1.64 1.40 

速动比率 1.04 1.23 1.40 1.20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53.76% 47.32% 43.50% 54.82% 

每股净资产（元） 2.96 2.76 2.68 2.12 

无形资产（扣除土地使用

权）占净资产比例 
0.95% 1.14% 1.32% 1.72% 

项目 2017年1-6月 2016年度 2015年度 2014年度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1.62 3.16 3.09 3.39 

存货周转率（次） 3.91 7.03 7.14 8.72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元） 
0.75 0.62 0.79 0.39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元） 30,690,070.97 69,426,417.11 79,479,460.63 54,410,840.63 

利息保障倍数（倍） 9.39 9.73 9.19 7.25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8 0.43 0.53 - 

稀释每股收益（元） 0.18 0.43 0.53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17% 15.00% 21.93% 27.87% 

注：净资产收益率、每股收益的计算口径为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

净利润 

5、财务报告审计基准日后的财务状况 

发行人上市公告书已披露 2017 年第三季度财务数据及资产负债表、利润表、

现金流量表。其中，2017 年 1-9 月和 2016 年 1-9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2017 年

第三季度经营业绩及财务状况的简要情况说明如下： 

项目 2017 年 9 月 30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增减幅度 

流动资产（元） 417,967,541.56 304,485,758.79 37.27% 

流动负债（元） 326,617,166.69 211,150,003.94 54.68% 

总资产（元） 623,040,055.99 467,745,796.65 3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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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元） 
286,099,294.85 248,391,530.35 15.18%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元/股） 
3.18 2.76 15.18% 

项目 2017 年 1-9 月 2016 年 1-9 月 增减幅度 

营业总收入（元） 545,278,716.43 332,628,678.03 63.93% 

营业利润（元） 42,780,591.98 37,273,240.00 14.78% 

利润总额（元） 44,566,351.91 38,068,331.66 17.07%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净利

润（元） 
37,029,260.45 31,182,376.29 18.75%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损益后的净利润

（元） 

35,502,328.96 30,216,128.94 17.4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1 0.35 18.75% 

扣除非经常损益后的基本

每股收益（元/股） 
0.39  0.34  17.4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86% 12.67% 1.19% 

扣除非经常损益后的加权

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28% 12.28% 1.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元） 
45,556,177.08  43,637,238.31  4.40%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元） 
0.51 0.48 4.40% 

注：净资产收益率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资产收益率两个指标的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为两期数的差值。 

（1）财务状况说明 

截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公司资产总额 62,304.01 万元、流动资产 41,796.75

万元、流动负债 32,661.72 万元、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8,609.93 万元。

公司资产总额、流动资产、流动负债、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所有者权益较上年末

均保持稳定上升。 

（2）经营业绩说明 

2017 年 1-9 月，公司营业收入 54,527.87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63.93%，主

要原因系：自 2016 年 10 月以来，随着全球集装箱航运复苏，集装箱市场需求呈

现周期性回暖，加之受环保趋严的影响，集装箱市场“油改水”导致公司水性涂

料的销售收入较上年同期出现大幅增长，公司 2017 年 1-9 月在集装箱市场的销

售收入增长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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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9 月，公司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3,702.93 万元，较上年

同期增长 18.75%，净利润的增长幅度小于营业收入的增长幅度。主要原因系：

受金属硅、甲醇等基础原材料市场价格大幅上涨和部分上游原材料生产企业限产

或减产导致主要原材料的市场供需关系改变的影响，从而导致公司产品所需主要

原材料的采购价格增幅较大，公司 2017 年 1-9 月的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增长

89.31%，公司毛利率较上年同期下降 9.42%。 

（3）现金流量说明 

2017 年 1-9 月，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为 4,555.62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

加 4.40%，保持稳定增长态势。 

2、对财务指标变动幅度 30%以上的主要项目说明 

项目 
2017 年 9 月 30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变动比例 主要变动原因 

应收票据 20,099,635.73 14,922,325.76 34.70% 
主要系本期销售收入大幅

增长所致 

应收账款 246,792,658.79 181,807,088.17 35.74% 
主要系本期销售收入大幅

增长所致 

预付款项 8,036,619.75 4,848,264.07 65.76% 

主要系本期预付行业展览

会的展位费以及预付 IPO

中介机构的费用所致 

其他应收款 2,437,339.90 1,527,910.55 59.52% 
主要系本期支付的投标保

证金增长所致 

存货 75,112,457.38 44,885,569.22 67.34% 

主要系随着销售收入的大

幅增长，库存商品和发出

商品的备货相应增长 

其他流动资产 3,232,805.03 1,436,312.91 125.08% 
主要系待认证的增值税进

项税额增长所致 

在建工程 57,390,414.45 37,249,497.68 54.07% 
主要系新厂房建设投资增

长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1,703,070.87 22,770.00 7,379.45% 
主要系预付设备购买款项

增长所致 

应付账款 166,306,979.59 67,218,806.85 147.41% 

主要系本期销售收入增长

导致原材料采购金额大幅

增长，从而导致应付账款

大幅增长 

预收款项 38,031.52 2,983,424.83 -98.73% 
主要系本期预收客户的货

款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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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付职工薪酬 3,419,935.17 8,815,928.32 -61.21% 
主要系上年末计提的年终

奖金已在本期发放所致 

其他应付款 16,351,556.81 12,467,904.09 31.15% 

主要系本期购买房屋、土

地的余款尚未到付款期限

所致 

递延收益 5,990,320.30 3,777,649.52 58.57% 

主要系本期取得建筑用光

伏胶项目和中性硅酮胶技

术改进项目的政府补助所

致 

盈余公积 13,367,209.92 9,888,156.89 35.18% 
主要系本期新增净利润计

提法定盈余公积所致 

未分配利润 92,726,161.96 59,175,954.54 56.70% 
主要系本期新增净利润所

致 

项目 2017 年 1-9 月 2016 年 1-9 月 变动比例 主要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545,278,716.43 332,628,678.04 63.93% 
主要系本期集装箱市场的

销售收入大幅增长所致 

营业成本 383,366,329.89 202,512,017.64 89.31% 

主要系本期销售收入大幅

增长，以及有机硅密封胶

产品所需原材料价格大幅

上涨所致 

税金及附加 3,494,167.95 2,432,269.39 43.66% 

主要系本期销售收入增

长，以及应交增值税增长

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4,863,624.48 2,893,746.82 68.07% 

主要系本期应收账款增长

导致期末计提坏账准备所

致 

营业外支出 172,580.53 1,425,817.97 -87.90% 

主要系本期处置非流动性

资产减少及公益性捐赠支

出减少所致 

销售商品、提供劳

务收到的现金 
460,501,626.47 297,519,680.93 54.78% 

主要系本期销售收入增长

带来销售回款增长所致 

收到的税费返还 11,872.89 38,694.44 -69.32% 
主要系本期申请的税费退

还减少所致 

购买商品、接受劳

务支付的现金 
273,264,075.96 129,536,842.16 110.95% 

主要系本期销售收入增长

导致支付的原材料采购款

增加所致 

处置固定资产、无

形资产和其他长

期资产收回的现

金净额 

15,800.00 12,000.00 31.67% 
主要系本期报废的设备处

置收回金额增长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无

形资产和其他长

期资产支付的现

54,560,234.19 25,467,801.58 114.23% 

主要系本期新厂房建设投

资增长、以及为减少关联

交易收购安泰化学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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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土地所致 

取得借款收到的

现金 
112,790,000.00 84,980,000.00 32.73% 

主要系本期为补充流动资

金，增加银行短期借款所

致 

分配股利、利润或

偿付利息支付的

现金 

3,850,618.26 26,126,273.53 -85.26% 
主要系本期股利分配减少

所致 

3、2017 年经营业绩预计 

根据公司截至本上市保荐书出具之日的实际经营情况，公司的经营模式，主

要原材料的采购规模及采购价格，主要产品的生产、销售规模及销售价格，主要

客户及供应商的构成，税收政策以及其他可能影响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等方面

均未发生重大变化，整体经营情况良好。 

受益于集装箱市场收入大幅增长和建筑工程市场收入稳步提升，公司 2017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54,527.87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63.93%。截至本上市保

荐书出具日，发行人 2017 年 10 月已实现发货 7,318.39 万元，已签订尚未执行的

订单 1,243.49 万元。基于公司 2017 年 1-9 月已实现的业绩、在手订单情况以及

生产计划安排，公司预计 2017 年营业收入区间为 65,178.22 万元至 75,205.64 万

元，较上年增长幅度为 30%-50%；2017 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区间为

4,482.79 万元至 5,123.18 万元，较上年增长幅度为 5%-20%；2017 年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区间为 3,902.91 万元至 4,488.35 万元，较上

年增长幅度为 0%-15%。 

上述业绩变动的预测仅为公司的初步预测，若实际经营情况与初步预测发生

较大变化，公司将根据实际情况及时披露，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

险。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截至本上市保荐书出具日，发行人所处行业未发生

重大不利变化，公司经营情况良好，业务模式等为发生重大变化。发行人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保持稳定，未发生其他可能影响投资者判断的重大

事项。 

二、申请上市股票的发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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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前总股本为 9,000 万股，本次公开发行 3,000 万股人民

币普通股（A 股），发行后总股本为 12,000 万股。本次发行公司原股东不公开发

售股份。 

（一）本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情况 

1、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 股）。 

2、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 

3、发行数量：本次公开发行数量为 3,000 万股，其中，网下向配售对象询

价配售数量为 3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0%；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

行数量为 2,7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90%。 

4、发行方式及认购情况：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按市值申购向公众投资者定价

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发行网下有效申购数量为 3,006,800 万股，网上有效申购数量为

119,738,768,000 股。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9,978.23067 倍，高于 150 倍，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 50%由网下回拨至网

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3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0%；网上最终

发行数量为 2,7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90%。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中签率为

0.0225490879%，认购倍数为 4,434.76919 倍。本次发行网上、网下投资者最终放

弃认购股数共计 58,174 股，全部由主承销商包销，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 0.19%。 

5、发行价格：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确定本次公开发行的发

行价格为 7.47 元/股，该价格对应的市盈率为： 

（1）17.23 倍（每股收益按照 2016 年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 9,000 万股计算）； 

（2）22.97 倍（每股收益按照 2016 年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 12,000 万股计算）。 

6、每股净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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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前每股净资产：2.76 元（按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与

发行前股本 9,000 万计算）；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3.66 元（按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和

本次发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合计额与发行后股本计算）。 

7、每股收益 

发行前每股收益：0.43 元/股（以公司 2016 年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 9,000 万股计算）。 

发行后每股收益：0.33 元/股（以公司 2016 年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按照发行后股本摊薄计算）。 

8、发行市净率： 

2.04 倍（按询价后确定的每股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净资产确定）。 

9、股票锁定期 

本次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10、发行对象：符合资格的询价对象和持有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证券账户的投资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及发行人须遵守的其

他监管要求所禁止购买者除外）。 

11、承销方式：余额包销。 

12、募集资金总额与净额：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22,410.00 万元；扣除

发行人需要承担的发行费用 3,375.54 万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19,034.46 万元。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7 年 10 月 19 日对本次发行的资

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天职业字[2017]第 17706 号”《验资报告》。 

（二）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自愿锁定的承诺 

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邹榛夫承诺：（1）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

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

不由发行人回购该等股份；（2）若发行人上市后 6 个月内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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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发行人上市后 6 个月（2018 年 4 月 26 日）期末股

票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持有发行人股份的锁定期限将自动延长 6 个月，在职务变

更、离职等情形下，仍将忠实履行上述承诺；（3）在持有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

届满后两年内减持发行人股票，减持价格应不低于发行价（如果因派发现金红利、

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须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相应调整），减持后所持有的发行人股票

仍能保持本人与安泰化学对发行人的控股地位；（4）本人前述承诺期满后，在

发行人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在申报离任六个

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发行人股票数量占所持有发行

人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50%。 

公司控股股东安泰化学承诺：（1）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等

股份；（2）若发行人上市后 6 个月内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

价，或者发行人上市后 6 个月期末（2018 年 4 月 26 日）股票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持有发行人股份的锁定期限将自动延长 6 个月；（3）在持有发行人股票的锁定

期届满后两年内减持公司股票，减持价格应不低于发行价（如果因派发现金红利、

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须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相应调整），每年减持的数量不超过其持

有公司股票总数的 25%，减持后所持有的公司股票仍能保持本公司与邹榛夫对发

行人的控股地位。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关联方邹珍贵，高级管理人员、实际

控制人关联方邹珍凡承诺：（1）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

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

该股份；（2）若发行人上市后 6 个月内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

行价，或者发行人上市后 6 个月期末（2018 年 4 月 26 日）股票收盘价低于发行

价，持有发行人股份的锁定期限将自动延长 6 个月，在职务变更、离职等情形下，

仍将忠实履行上述承诺；（3）在持有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减持发行

人股票，减持价格应不低于发行价（如果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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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须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

易所的有关规定作相应调整）；（4）本人前述承诺期满后，在发行人任职期间每

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5%，离职后半年内，

不转让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

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发行人股票数量占所持有发行人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

过 50%。 

公司实际控制人关联方邹珍美、邹珍祥、陈明星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

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

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等股份。 

公司股东泰银富时、湖北九派、仙桃九派、熙景投资、舜璟投资、关福如、

陈中华、李海静、侯丽琳、温昌发、刘福成、林坤华、金鑫、陶艳、林武宣、蒋

鹏、周雅璐、贾为、吴蹈、周雅兰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

人回购该等股份。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何思远、石正金、李军、李浩成、马银良、

周雅蔓、陈剑华、罗鸿桥、孙仲华、吴珈宜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

不由发行人回购该等股份。在公司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

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5%；在本人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所直接或间接持

有发行人的股份，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

售公司股票数量占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票总数的比例不得超过 50%。 

三、保荐机构对公司是否符合上市条件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发行人符合相关规定的上市条件： 

1、发行人股票发行申请已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并已公开发行； 

2、发行人发行后的股本总额为 12,000 万元，不少于人民币 3,000 万元； 

3、发行人发行后总股本 1.2 亿股，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为 3,000 万股，占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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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总股本的 25.00%，不低于发行人总股本的 25%； 

4、本次发行后公司股东人数不少于 200 人； 

5、发行人最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行为，财务会计报告无虚假记载； 

6、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条件。 

四、保荐机构是否存在可能影响其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情形的说明 

经核查：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之间不存在如下情形： 

（一）保荐机构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持有发行人或其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股份的情况； 

（二）发行人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持有保荐机构或其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股份的情况； 

（三）保荐机构的保荐代表人及其配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拥有发

行人权益、在发行人任职等情况； 

（四）保荐机构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与发行人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相互提供担保或者融资等情况； 

（五）保荐机构与发行人之间的其他关联关系。 

五、保荐机构按照有关规定应当承诺的事项 

（一）保荐机构已在证券发行保荐书中作出如下承诺： 

1．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符合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有关证券发行上市的

相关规定； 

2．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3．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及其董事在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中表达意见

的依据充分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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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有充分理由确信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与证券服务机构发表的意见不

存在实质性差异； 

5．保证所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及本保荐机构的相关人员已勤勉尽责，对发行

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进行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 

6．保证保荐书、与履行保荐职责有关的其他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7．保证对发行人提供的专业服务和出具的专业意见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和行业规范； 

8．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依照本办法采取的监管措施； 

9．遵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事项。 

（二）保荐机构自愿按照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的规定，自

证券上市之日起持续督导发行人履行规范运作、信守承诺、信息披露等义务。 

（三）保荐机构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对推荐证券上市的规定，

接受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管理。 

六、对发行人证券上市后持续督导工作的安排 

事项 安排 

（一）持续督导事项 
在本次发行结束当年的剩余时间及以后 2 个

完整会计年度内对发行人进行持续督导 

1、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发行

人资源的制度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协助发行人制订、执行

有关制度 

2、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其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损害发行

人利益的内控制度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协助发行人制定有关制度

并实施 

3、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保障关联交易

公允性和合规性的制度，并对关联交易发表

意见 

督导发行人的关联交易按照《公司章程》、《关

联交易决策制度》等规定执行，对重大的关

联交易本机构将按照公平、独立的原则发表

意见。发行人因关联交易事项召开董事会、

股东大会，应事先通知本保荐人，本保荐人

可派保荐代表人与会并提出意见和建议 

4、督导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的义务，审阅信

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提

关注并审阅发行人的定期或不定期报告；关

注新闻媒体涉及公司的报道，督导发行人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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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的其他文件 行信息披露义务 

5、持续关注发行人募集资金的使用、投资项

目的实施等承诺事项 

定期跟踪了解项目进展情况，通过列席发行

人董事会、股东大会，对发行人募集资金项

目的实施、变更发表意见 

6、持续关注发行人为他人提供担保等事项，

并发表意见 

督导发行人遵守《公司章程》及《关于上市

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规

定 

（二）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规定及保荐

协议对保荐人的权利、履行持续督导职责的

其他主要约定 

提醒并督导发行人根据约定及时通报有关信

息；根据有关规定，对发行人违法违规行为

事项发表公开声明 

（三）发行人和其他中介机构配合保荐人履

行相关职责的其他主要约定 

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持续对发行人进

行关注，并进行相关业务的持续培训；对中

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存有疑义的，中介机

构应做出解释或出具依据 

（四）其他安排 无 

七、保荐机构和相关保荐代表人的联系地址、电话和其他通讯方式 

保荐机构：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宜四 

住 所：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红谷中大道 1619 号南昌国际金融大厦 A

栋 41层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 60号润枫德尚 6号楼 3层 

保荐代表人：马辉、陈静 

项目协办人：李晨铭 

电 话：010-64818596 

传 真：010-64818501 

八、保荐机构认为应当说明的其他事项 

无 

九、保荐机构对发行人本次股票上市的保荐结论 

保荐机构中航证券认为：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其股票上市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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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其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

上市的条件。中航证券有限公司愿意保荐发行人的股票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

荐责任。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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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航证券有限公司关于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上市保荐书》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马 辉                        陈 静 

 

 

 

 

 

保荐机构法定代表人 

或授权代表（签名）：                     

王晓峰 

                           

 

 

保荐机构：中航证券有限公司（盖章） 

年    月    日 


